
湖南省华容县烟草专卖局

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

华烟处[2018]第 070 号

案 由：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

当事人：杨建荣 性别：男 年龄：66岁 民族：汉族

职 业：个体工商户 身份证号码:******

住 址：******

经营地址：华容县鲇鱼须镇许沟村

电 话：******

2018 年 9月 21 日 7时 55 分，我局烟草专卖行政执法人员接群

众电话举报，称华容县鲇鱼须镇许沟村卷烟经营户杨建荣从外地购进

了一批卷烟，品种、数量不详。8 时 52 分，我局烟草专卖行政执法

人员易兵（43062307）、刘东（43062306）等人在华容县鲇鱼须镇许

沟村卷烟经营户杨建荣（出示执法检查证件并表明身份）门店仓库里

面，发现外地喷码标识卷烟：芙蓉王（蓝）卷烟 9 条、芙蓉王（硬）

卷烟 200 条，共计贰个品种，卷烟 209 条整。该批卷烟前 16 位码均

模糊不清，其中 22条芙蓉王（硬）卷烟后 16位码清晰可辨识，其余

187 条芙蓉王（硬）、芙蓉王（蓝）卷烟后 16 位喷码标识为

TJYC12010510****，该批卷烟来自天津市河北区。该批卷烟透明纸平

整光滑，拉线粘合结实平整，图案、字迹清晰，涂色均匀，烫金光亮，

包装完整。因当事人无法提供该批卷烟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购货



的有效证明及其他合法手续，检查过程中，对涉案卷烟及当事人门店

予以拍照为证。经我局行政负责人批准，我局已将上述卷烟依法予以

先行登记保存。

经立案调查：当事人杨建荣系华容县卷烟零售户，许可证号：

******,有效期：2017 年 10 月 12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。该批被

我局先行登记保存的卷烟图案清晰、印刷清楚、拉线均匀，系真品卷

烟。

调查查明，2018年 9 月 21 日华容县烟草专卖局专卖执法人员查

获的该批卷烟，是当事人 9 月 20日下午 5时左右到华容县章华镇华

阳市场杨老板的商行购进的。因进货价格仅有当事人陈述，无其他证

据佐证，无法查实，不予采信，由涉案卷烟价格管理小组按照同一品

牌合格烟草专卖品的同期零售指导价核定违法卷烟价值。

经当事人和执法人员辨认，该批卷烟为真品卷烟，经询问该批卷

烟尚未销售，当事人无违法所得。当事人对上述违法事实供认不讳。

以上事实有现场勘验笔录、执法人员亮证执法照片、当事人及门店照

片、卷烟照片、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、零售许可证与身份证证据信息

文本、询问笔录、涉案烟草专卖品核价表等证据为证。

本局认为：当事人杨建荣是具有独立民事权利能力和完全民事行

为能力的自然人，对该批卷烟享有所有权。当事人行为违反了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，构成了

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违法事实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六条规定，



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
处以当事人杨建荣违法购进卷烟总价值 53150元 10％的罚款（由

涉案卷烟价格管理小组按照同一品牌的合格烟草专卖品的同期零售

指导价核定），合计人民币：伍仟叁佰壹拾伍元（￥5315元）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，

请你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交至中国邮政储蓄

银行华容县支行（地址：华容县城关镇华容大道华容县人民法院旁）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一条第（一）项的规

定，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﹪加处罚款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九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烟草专卖法》第四十一条的规定，被处罚人如对本行政处罚不服，可

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岳阳市烟草专卖局或华容县

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 15 日内直接向华容县人民法院起诉。

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、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，

本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华容县烟草专卖局

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六日


